附件1

乐山市沙湾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小组
成员单位职责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小组成员单位作为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参与单位和协作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分别承担相应的工作任务。
1. [bookmark: _GoBack]沙湾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空气环境质量监测、分析；对重点排污单位污染物减排情况组织进行执法检查；联合相关部门督促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的落实；督促各镇（街道）、各部门编制并落实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预案。负责禁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方案的制定和落实；指导和督促各镇（街道）落实秸秆禁烧方案。
2.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检察院负责调查处理纪委移交的涉及违法案件，对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应依法提起公诉。区法院负责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依法受理、审判，依法处罚执行环境违法案件。
3. 沙湾经开区管委会：负责经开区内重污染天气重点企业减排调控方案的制定和组织落实；在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响应期间依法组织、指导重点排污企业采取减排措施，并督促执行；负责组织、指导和督促重点排污企业制定落实错峰生产计划，压减冬季和不利气象条件下的生产负荷。
4. 区发改局：负责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处置体系建设项目的立项，负责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批；调整产业结构，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优化能源结构；推动清洁能源利用，组织高污染燃料禁烧区划定；完善相关收费、价格等政策，按职责做好应急状态下能源控制和保障有关工作。
5. 区经信局：负责重污染天气重点企业（园区以外）减排调控方案的制定和组织落实；负责组织实施落后产能淘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工业企业技改和节能减排，在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响应期间依法组织、指导和协助有关镇（街道）对重点排污企业采取减排措施，并督促执行；负责组织、指导和督促重点排污企业制定落实错峰生产计划，压减冬季和不利气象条件下的生产负荷；协调煤炭、成品油、天然气等调配、使用和销售监管；负责协调落实电厂（热电联产）压产、限产，电力调配等工作；督促油品升级工作，负责督导全区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工作。
6. 区教育局：负责学校应急方案的制定和指导、督促各镇（街道）落实；组织落实减少、停止户外活动或停课等学生防护的措施；开展相关安全应急知识教育培训。
7. 区科协：负责组织协调全区重污染天气预防、应对处置科技支撑工作、加强基础科研能力贮备，加快先进适用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
8. 区民政局：负责禁止香蜡纸钱露天焚烧方案的制定和落实。
9. 区公安分局：负责起草、编制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应急实施方案，并报区政府制定，执行区政府制定的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管控措施，推动黄标车、老旧机动车淘汰。
10. 区财政局：负责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所需资金通过纳入部门综合预算予以保障，并对资金的安排、使用、管理进行监督和绩效评估；组织协调区属国有生产型企业重污染天气预防、应对处置工作。
11. 区人社局：组织指导因重污染天气期间企业停产可能造成欠缴社会保险费等相关问题处置工作。
12.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重污染天气木材加工企业扬尘应急控制方案的制定；指导及督促各镇（街道）、相关单位落实
13. 区住建局：负责重污染天气市政、建筑施工工地、搅拌站以及拆迁、拆除等工程扬尘应急控制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负责组织、指导和督促各建筑施工工地制定落实错峰生产计划，尽量避开冬季施工作业；指导和督促各镇（街道）、相关单位落实；指导和督促各镇（街道）加强辖区内国土绿化，加强湿地保护和建设。
14. 区交运局：负责重污染天气交通运力应急保障，负责重污染天气交通项目施工工地、搅拌站、施工运输车辆以及拆迁、拆除等工程扬尘应急控制方案的制定和落实；指导和督促各镇（街道）、相关单位落实涉及交通项目的扬尘控制。负责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等扬尘控制，汽修维修喷涂作业污染控制。负责组织、指导和督促各建筑施工工地制定落实错峰生产计划，尽量避开冬季施工作业。
15. 区水务局：负责组织、指导和督促各砂石厂落实错峰生产计划，尽量避开冬季作业；指导和督促各镇（街道）、相关单位落实。
16.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指导和督促各镇（街道）落实秸秆综合利用方案。
17. 区商务局：负责协调内外资企业的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处置预案制定和落实；配合做好黄标车、老旧机动车淘汰工作。通过严格外资企业环境准入要求，禁止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落户生态脆弱区域。对已落户的外资企业加强防控应急方面的宣传、培训和指导，对区内重点外资企业做好相关信息的上传下达工作，并及时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小组反馈外资企业相关情况。协调处理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有关涉外事务。
18. 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协调广播电视类重污染天气预防、控制措施的宣传报道工作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负责向旅游团队、游客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通知和健康防护提示；负责重污染天气旅游团队、游客等应急处置工作。
19.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诊疗方案的制定和落实；组织指导和协调督促各镇（街道）卫生防护机构和医疗机构加强诊疗、救治工作；配合宣传部门做好健康预防知识普及工作。
20. 区应急局：负责监督检查因重污染天气预防、控制而限停限产的煤矿、非煤矿山等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综合协调督促其他有关重点行业领域企业限停产期间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和督促各镇（街道）对重污染天气事件应急处置中需要紧急生活救助的群众开展相关工作。负责重污染天气矿山开采扬尘应急控制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负责组织、指导和督促各矿山开采企业错峰生产计划，尽量避开冬季作业；指导和督促各镇（街道）、相关单位落实。
21. 区市场监管局：配合强化煤炭经营和经营性餐饮单位监管；负责加强锅炉节能减排治理工作。
22. 区综合执法局：负责沙湾中心城区范围内道路扬尘控制和树叶、垃圾露天焚烧等应急实施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负责沙湾区中心城区范围内露天烧烤和露天焚烧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中心城区范围内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餐饮单位整治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负责查处取缔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料行为；会同公安部门加强对沙湾区中心城区范围内渣土运输车辆的监管，督促相关单位落实。
23. 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协调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宣传报道和舆论应对等工作，正确引导舆论。
24. 区消防救援大队：参与重污染天气相关应急处置的抢险救援等工作。
25. 区委目标绩效办、区政府办督查室：负责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处置措施落实情况的督查督办。
26.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处置区级党政机关公务车限行、调控等工作方案制定和落实。
27.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协调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制定和完善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2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乐山销售分公司（沙湾片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乐山石油分公司（沙湾片区）、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沙湾片区）：负责重污染天气相关加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禁用应急实施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负责油品升级及供应；开展所属加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油气回收；主动参与重污染天气期间相关应急处置工作。
29.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乐山市沙湾供电分公司、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主动参与重污染天气期间电力供应保障及电力应急处置工作。
30. 通信管理部门和运营商：负责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处置通信保障工作方案的制定和落实。

